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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三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4 日）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245753 个，

从业人员196.6 万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93.0%和 19.2%。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69.8%，零售业占

30.2%。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69.9%，

零售业占30.1%（详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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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245753 196.6

批发业 171573 137.4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3099 1.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6477 14.2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25359 26.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6848 5.3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8933 14.5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6563 26.5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52274 43.6

贸易经纪与代理 3357 1.8

其他批发业 8663 4.1

零售业 74180 59.2

综合零售 4554 8.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0742 5.6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2046 18.8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5629 3.9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3702 2.8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5117 5.9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7424 3.3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5237 5.0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9729 5.9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4.9%，港澳台

投资企业占1.8%，外商投资企业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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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66.3%，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3.2%，外商投资企业占20.5%（详见表3-2）。

表 3-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245753 196.6

内资企业 233115 130.4

港澳台投资企业 4330 25.9

外商投资企业 7896 40.2

其他统计类别 412 0.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5434.7 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69.9%；负债合计59990.0 亿元，比2018 年

末增长65.6%。

2023 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7751.2 亿元，比2018 年增长34.5%（详见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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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5434.7 59990.0 167751.2

批发业 76416.1 52692.1 153722.8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219.1 981.2 2173.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6219.8 4377.4 10924.7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7272.2 5028.2 9653.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3147.8 1990.6 3381.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6099.2 4170.4 7296.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9845.5 20168.7 85461.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20905.5 14845.2 32619.7

贸易经纪与代理 840.5 543.4 1114.7

其他批发业 866.5 587.0 1098.2

零售业 9018.6 7297.9 14028.4

综合零售 1652.1 1385.3 1817.1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503.3 428.7 553.9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2494.4 1872.9 3796.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549.0 444.9 657.8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93.3 145.4 251.4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226.3 967.0 2792.9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514.8 414.3 739.9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525.9 451.4 509.3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359.5 1188.0 2909.4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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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本市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

位 28671 个，从业人员 72.0 万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79.4%

和 1.0%（详见表 3-4）。

表 3-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28671 72.0

铁路运输业 6 3.2

道路运输业 10503 22.8

水上运输业 614 3.2

航空运输业 70 8.8

管道运输业 6 0.1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2710 19.4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3859 7.7

邮政业 903 6.9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5.6%，港澳台投资企业占2.3%，外商投资企业占2.1%。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79.0%，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5.4%，外商投资企业占5.6%（详

见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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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28671 72.0

内资企业 27409 56.9

港澳台投资企业 661 11.1

外商投资企业 595 4.0

其他统计类别 6 …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32548.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70.3%；负债合计 15902.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84.2%。

2023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16328.9 亿元，比2018年增长56.5%（详见表3-6）。

表 3-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2548.1 15902.1 16328.9

铁路运输业 2472.5 1563.8 610.0

道路运输业 11278.1 3235.1 2543.3

水上运输业 6435.3 3026.0 1961.9

航空运输业 5753.0 3782.0 1535.6

管道运输业 142.3 59.5 29.7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3037.3 1878.9 5712.2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1450.2 794.6 690.4

邮政业 1979.3 1562.0 3245.7



- 7 -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27849 个，

从业人员55.9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36.2%和 4.9%。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19.6%，餐饮业占

80.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17.8%，

餐饮业占82.2%（详见表3-7）。

表 3-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27849 55.9

住宿业 5455 10.0

旅游饭店 757 5.1

一般旅馆 4021 4.6

民宿服务 532 0.1

露营地服务 34 0.01

其他住宿业 111 0.1

餐饮业 22394 45.9

正餐服务 15377 30.1

快餐服务 2105 7.0

饮料及冷饮服务 1885 5.3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388 1.9

其他餐饮业 263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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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7.1%，港澳台

投资企业占1.5%，外商投资企业占1.2%。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65.6%，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5.3%，外商投资企业占19.0%（详见表3-8）。

表 3-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27849 55.9

内资企业 27034 36.7

港澳台投资企业 408 8.5

外商投资企业 327 10.6

其他统计类别 80 0.0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843.8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50.6%；负债合计 2332.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

长79.2%。

2023 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038.5 亿元，比2018年增长42.2%（详见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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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843.8 2332.4 2038.5

住宿业 1713.0 1374.6 468.6

旅游饭店 1294.3 1006.1 264.4

一般旅馆 390.8 350.3 197.4

民宿服务 4.6 3.9 2.5

露营地服务 0.5 0.3 0.3

其他住宿业 22.8 14.0 4.0

餐饮业 1130.8 957.8 1569.9

正餐服务 634.1 602.3 991.0

快餐服务 184.9 154.2 230.3

饮料及冷饮服务 236.9 137.3 224.3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44.8 32.3 70.0

其他餐饮业 30.1 31.7 54.3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46845 个，从业人员105.7 万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

100.1%和 52.7%（详见表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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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46845 105.7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897 5.3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5594 18.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0354 81.4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

业占94.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2.4%，外商投资企业占2.7%。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73.2%，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5.0%，外商投资企业

占11.8%（详见表3-11）。

表 3-1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46845 105.7

内资企业 44454 77.4

港澳台投资企业 1132 15.9

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125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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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36838.8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72.5%；负债合计21827.3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209.8%。

2023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373.3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56.0%（详见表

3-12）。

表 3-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6838.8 21827.3 17373.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2750.1 1350.2 1139.9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2024.4 9121.8 7332.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2064.2 11355.4 8901.4

五、金融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7426 个，从业人员

54.4 万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22636.3 亿元,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13803.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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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在沪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465328.4亿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974.4 亿元（详见表3-13）。

表 3-1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在沪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65328.4 16974.4

货币金融服务 355560.0 6147.2

资本市场服务 51268.8 3931.7

保险业 48848.1 5057.5

其他金融业 9651.6 1838.0

六、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34486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61.3%。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4660 个，物

业管理企业 8882 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8108 个，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8.3%、58.6%和 33.8%。

2023 年末，本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60.0 万人，

比2018年末增长12.1%。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5.5万人,比

2018 年末下降26.7%；物业管理企业37.3 万人，房地产中介服务

企业7.2万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5.1%和12.5%（详见表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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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34486 6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4660 5.5

物业管理 8882 37.3

房地产中介服务 8108 7.2

房地产租赁经营 12658 9.7

其他房地产业 178 0.4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5.0%，港澳台投资

企业占3.2%，外商投资企业占1.8%。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90.1%，港

澳台投资企业占7.6%，外商投资企业占2.3%（详见表3-15）。

表 3-1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34486 60.0

内资企业 32773 54.1

港澳台投资企业 1096 4.6

外商投资企业 604 1.4

其他统计类别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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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本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30963.7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62.7%。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02383.7

亿元，物业管理企业3600.6 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3330.1 亿

元，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49.8%、40.1%和 423.9%。房地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负债合计87063.1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59.2%。

2023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908.9 亿

元，比2018 年增长26.5%（详见表3-16）。

表 3-16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30963.7 87063.1 9908.9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2383.7 69324.4 6802.0

物业管理 3600.6 2401.8 1252.3

房地产中介服务 3330.1 2634.7 314.4

房地产租赁经营 20373.9 11682.2 1506.1

其他房地产业 1275.4 1020.0 34.1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31604

个，从业人员190.5 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92.3%和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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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5.6%，商务

服务业占94.4%。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租赁业占2.7%，商务服务业占97.3%（详见表3-17）。

表 3-1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131604 190.5

租赁业 7389 5.1

商务服务业 124215 185.4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5.4%，港

澳台投资企业占2.2%，外商投资企业占2.4%。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85.1%，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6.5%，外商投资企业占 8.4%（详见表

3-18）。

表 3-1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131604 190.5

内资企业 125510 162.1

港澳台投资企业 2894 12.3

外商投资企业 3156 16.1

其他统计类别 4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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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8259.5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71.9%。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

单位资产总计 2954.0 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5305.5 亿元，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62.2%和 70.5%。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61861.9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

70.4%。

2023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156.1 亿元，比2018 年增长29.0%（详见表3-19）。

表 3-19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28259.5 61861.9 16156.1

租赁业 2954.0 2016.5 656.4

商务服务业 125305.5 59845.4 15499.8

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62255

个，从业人员87.2 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138.8%和 53.5%。

其中，企业法人单位61478 个，从业人员81.3 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142.8%和 52.8%（详见表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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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61478 81.3

研究和试验发展 5709 18.6

专业技术服务业 30495 44.7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5274 18.1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5.3%，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9%，外商投资企业占2.7%。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占 82.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7.5%，外商投资企业占 9.6%（详见

表3-21）。

表 3-2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61478 81.3

内资企业 58595 67.4

港澳台投资企业 1185 6.1

外商投资企业 1672 7.8

其他统计类别 2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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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1392.0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92.7%；负债合计11846.7 亿元，

比2018年末增长126.7%。

2023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8594.0 亿元，比2018 年增长121.6%（详见表3-22）。

表 3-2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1392.0 11846.7 8594.0

研究和试验发展 5135.9 2819.6 1785.9

专业技术服务业 10459.1 5722.3 4706.0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5797.0 3304.8 2102.1

九、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

3800个，从业人员16.8万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70.6%和29.2%。

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475个，比2018年末下降12.8%；

从业人员2.2万人，比2018年末下降21.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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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6132.4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6.6%；负债合计3747.5亿元，

比2018年末增长0.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66.5亿元，比2018 年

增长61.9%。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2367.4 亿元，比2018年

末增长6.8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478.7 亿元，比2018 年增

长58.0%。

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30390 个，从业人员29.6 万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81.8%

和 32.1%（详见表3-23）。

表 3-2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30390 29.6

居民服务业 16904 9.5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9451 5.6

其他服务业 4035 14.4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0%，港澳台投资企业占0.5%，外商投资企业占0.5%。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

资企业占 91.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5.5%，外商投资企业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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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3-24）。

表 3-24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合 计 30390 29.6

内资企业 30086 27.2

港澳台投资企业 138 1.6

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166 0.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1114.1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59.0%；负债合计781.4 亿元，

比2018年末增长113.7%。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50.9 亿元，比2018

年增长68.6%（详见表3-25）。

表 3-2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114.1 781.4 850.9

居民服务业 552.4 404.3 322.0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347.9 251.6 308.8

其他服务业 213.7 125.4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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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教育法人单位13544 个，从业人员47.8

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46.8%和 10.1%。其中，行政事业及非

企业法人单位5224 个，从业人员39.8 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下

降0.5%和增长14.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66.8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9.3%；负债合计484.6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42.3%。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78.6亿元，比2018 年增长12.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3528.9 亿元，比2018年

末增长 6.2%。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2299.9 亿元，比 2018 年增

长51.0%。

十二、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6383个，从业

人员42.8 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29.4%和 32.1%。其中，行

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010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2.1%；从业

人员30.5 万人，增长17.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052.6亿

元，比2018年末增长144.5%；负债合计848.6亿元，比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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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181.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50.2亿元，比2018年增长147.3%。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2068.5 亿元，比2018年

末增长52.4%。本年支出（费用）合计2753.8 亿元，比2018年增

长45.9%。

十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本市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25144个，

从业人员15.1万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99.6%和18.0%。其中，

企业法人单位23530个，从业人员13.0万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

111.3%和20.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965.7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44.3%；负债合计2650.7 亿元，比2018年

末增长87.0%。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84.0亿元，比2018年增长50.4%。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427.1 亿元，比2018 年

末增长6.9%。本年支出（费用）合计136.7 亿元，比2018 年下降

2.0%。

十四、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本市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

位15221 个，比2018 年末增长10.8%；从业人员33.4 万人，增长

14.8%。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5613.6

亿元，比2018年增长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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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

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

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企业法人单位: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

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

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3]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

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

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4]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统计口径以金融监管部门反馈数据为主。在沪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统

计口径以在地统计为主，包括在沪金融机构总部和银行总行等相关数据。

[5]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

确度，个别数据保留至有效数位。

[6]“…”表示在可能根据数据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时，予以屏蔽处理，“–”

表示无该项数据。


